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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管理

贾康：收入分配改革要管控垄断行业薪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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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缙云新闻网   来源： 人民网  2013-07-11 

  一方面，国有企业内部高管与普通员工(特别是“劳务派遣工”)薪资水平、与国民人均收入水平仍然

差异悬殊；另一方面，国有企业与同行业同领域非国有企业员工收入差距拉大，加剧了本就日益明显的贫

富差距。 

   我国伴随“黄金发展”而来的中等收入阶段“矛盾凸显”之中，一大突出问题在于收入分配，具体

表现为收入差距过大应该缩小；整体格局仍偏于“金字塔型”，亟须向“橄榄型”转变；收入分配秩序的

紊乱和不公亟须矫治等。 

  党中央、国务院近年已对改进优化收入分配提出了一系列指导原则。今年2月份，国务院批转了国家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制定的《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

日前，国务院批转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2013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指出要贯彻

落实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制定出台合理提高劳动报酬、加强国有企业收入分配调控、整顿

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等重点配套方案和实施细则。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垄断行业的不合理高收入问题对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化趋势起了强化作用。

2006年7月11日，由国资委统计评价局编制的一份统计年报显示，垄断行业职工人均年收入达12.85万元，

是当年全国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18364元的7倍。国家统计局5月17日发布的2012年平均工资主要数据显

示，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46769元，全国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28752元，

前者是后者的1.6倍。而从行业门类看，年平均工资最高的为金融业89743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92倍；

年平均工资最低的行业为农、林、牧、渔业22687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49%。 

  初次分配：管控垄断行业薪资 

  目前我国居民财产分布和财产性收入存在着两大突出的问题，一是财产分布总体状态未脱“发展中”

特征，财产性收入比例低。二是中产阶层薄弱，城乡居民财产差距呈显著扩大趋势、房产差距突出。财产

分配及与之伴随的收入分配往往具有一种“马太效应”，容易导致富者越富、穷者越穷，财产分布不均等

造成的差距还可以代际相传，加剧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收入分配的差距与财产分布的差距如影随形又互为

因果，且很容易形成所谓“正反馈”而不断自我加剧。 

  目前阶段，所有制性质成为影响职工收入的重要因素，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结构性因素造成的。这主

要是因为在私营企业中，中小企业占绝大多数，其平均工资水平会比较低。而国企改制改造之后，剩下来

的都是账面经营效益比较好的大企业，数量少，往往与特许权或垄断因素有密切关联，盈利能力较强，其

平均工资水平相对较高，并且增长也相对稳定。 

  此外，部分国企薪资福利水平过高，拉大收入差距，加重了社会分配失衡。在当前薪资水平与企业业

绩挂钩的制度下，资源性、垄断性国企员工比其他国企和非国企员工的薪资、福利水平有明显优势，而现



实情况是这些普遍高出的收益并非可以完全归功于企业微观管理运行的高效率。因而，一方面国有企业内

部高管与普通员工(特别是近年为数不少的“劳务派遣工”)薪资水平、与国民人均收入水平仍然差异悬

殊；另一方面国有企业与同行业同领域非国有企业员工收入差距拉大，加剧了本就日益明显的贫富差距，

成为社会分配失衡中的敏感问题。 

  改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离不开调整和完善国有企业相关制度和政策，要综合推进四项改革：一是改

革国有企业利润分配，提高国有企业分红上缴比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要适应需要以更大比例调入公

共预算，统筹用于民生支出，进入国民收入分配体系的大循环，体现全民共享；二是加大垄断行业改革，

尽最大可能减少垄断对分配格局的扭曲；三是推进工资制度的改革与完善，按照“按劳分配、同工同酬”

的原则，加大工资改革力度，加强对垄断行业的薪资管控，实施工资总额预算管理；四是进行综合财税配

套改革。 

  在改革中，应力求抑制和消除部分行业的过度垄断因素，提升相关收入分配制度规则的透明度，对于

并非由市场竞争性机制产生的国企高管，在薪酬和职务消费方面要加强上限约束和规则管理，对于“劳务

派遣工”的待遇保障问题，应强调规范、透明和适当提高标准。 

  再次分配：切好“税收蛋糕” 

  要在再分配的直接税方面促进改革。首先要加快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税制度，完善高收入者的

个税征收、管理和处罚措施，力求将各项收入全部纳入征收范围，建立健全个人收入双向申报制度，即法

人单位作为扣缴义务人和个人作为纳税义务人均作申报，以及全国统一的纳税人识别号制度(可考虑与居

民身份证号码和社会保障号码同一，即一号多功能)，以利于应收尽收和降低税收成本。其次要改革完善

房地产税。整合、理顺从土地开发到不动产交易、保有全流程的税费，完善房产保有、交易环节税收制

度，逐步扩大个人住房房产税改革试点范围，细化住房交易差别化税收政策，加强存量房交易税收征管。

再次，要研究在适当时期开征遗产税。这些均为热点、难点，需要具有改革的决心、勇气、智慧来攻坚克

难。 

  此外，还应扩大资源税征收范围，提高资源税税负水平，这将有利于形成以经济手段促进节能降耗、

低碳发展的长效机制，同时也间接地呼应了相关收入分配的优化；合理调整部分消费税的税目和税率，将

部分高档娱乐消费和高档奢侈消费品纳入征收范围，这将有利于优化对于居民消费结构的经济手段引导，

也间接地调节和优化了相关的收入再分配。 

  在再分配的转移支付方面，要进一步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特别是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和贫

困地区的财力支持；加大教育、就业、扶贫开发等支出，加强对困难群体救助和帮扶，大力发展社会慈善

事业。转移支付方式的运用，需要在经济发展基础上更多地筹集资金来支持，也需要在机制创新、加强管

理中压低行政成本、提高支出资金的使用绩效。 

  此外，还应抓紧落实再分配的社会保障方面的工作，在“十二五”期末实现基本养老金全国统筹；推

进已于长三角、珠三角和部分内陆地区在地方政府层面开始探索的官员财产报告与公示制度试点。 

  贾康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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